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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责事项信息表

	涉案财物价格认定信息表

	序号
	　1.1

	名称
	　涉案财物价格认定　

	法定依据
	　1、《扣押、追缴、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》(计办[1997]808号):

第五条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部门是扣押、追缴、没收物品估价工

作的主管部门,其设立的价格事物所是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

安机关指定的扣押、追缴、没收物品估价机构,其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

得对扣押、追缴、没收物品估价。
2、《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》(发改价

格[2008]1392号）
3、《天津市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管理办法》(津政令第48号):第二条本办

法所称涉案财物价格鉴定,是指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和仲裁机构在办理

各自管辖的案件中,委托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对价格不

明、价格难以确定以及其它需要确定价格的涉案财物进行价格鉴定、认

定活动。

	实施机构
	　天津市河东区价格认证中心

	职责边界
	　区级权限

	运行流程
	受理申请－审核并做出决定－告知－按规定备案

	运行要件
	价格认定协助书、价格认定结论书、工作程序单、签发单

	责任事项
	事前: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事中: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;依法受理或不受理(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);

审核委托人提交的价格鉴定(认定)委托书及相关材料;做出行政确认

或者不予行政确认的决定(不予确认的告知理由);按时办结;法定告

知;出具结论。

事后:适时了解执行情况,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2127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hd_fgw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东兴路7号


	职责事项信息表

	涉纪财物价格认定信息表

	序号
	　1.2

	名称
	　涉纪财物价格认定　

	法定依据
	1、《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暂行办法》(中

纪发[2010]35号):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价格认定,是指纪检监察机关在

查办案件中,对价格不明、价格有争议的涉案财物,向人民政府价格主

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机构提出价格认定,由价格认证机构依法对涉案财物的价格进行测算,并做出认定结论的行为。

2、《天津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(津纪发[2012]4号)

	实施机构
	天津市河东区价格认证中心

	职责边界
	区级权限

	运行流程
	受理申请－审核并做出决定－告知－按规定备案

	运行要件
	价格认定协助书、价格认定结论书、工作程序单、签发单

	责任事项
	事前: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事中: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;依法受理或不受理(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);

审核委托人提交的价格鉴定(认定)委托书及相关材料;做出行政确认

或者不予行政确认的决定(不予确认的告知理由);按时办结;法定告

知;出具结论。

事后:适时了解执行情况,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2127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hd_fgw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东兴路7号

	职责事项信息表

	涉税财物价格认定信息表

	序号
	　1.3

	名称
	　涉税财物价格认定　　

	法定依据
	1、《关于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发改价格

[2010]770号):各级税务机关在纳税评估、税款核定、税务稽查、税

收保全或强制执行过程中,或者税务机关部分行业税收管理中认为“需

要提供价格认定协助”时,可以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,与同级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共同开展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。
2、《天津市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管理办法》(津政令第48号):第二条本

办法所称涉案财物价格鉴定,是指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和仲裁机构在办

理各自管辖的案件中,委托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对价格不明、价格难以确定以及其它需要确定价格的涉案财物进行价格鉴定、认定活动。

	实施机构
	天津市河东区价格认证中心

	职责边界
	区级权限

	运行流程
	受理申请－审核并做出决定－告知－按规定备案

	运行要件
	价格认定协助书、价格认定结论书、工作程序单、签发单

	责任事项
	事前: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事中: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;依法受理或不受理(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);

审核委托人提交的价格鉴定(认定)委托书及相关材料;做出行政确认

或者不予行政确认的决定(不予确认的告知理由);按时办结;法定告

知;出具结论。

事后:适时了解执行情况,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2127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hd_fgw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东兴路7号

	职责事项信息表

	价格争议调解处理信息表

	序号
	　2.1

	名称
	　　价格争议调解处理

	法定依据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(六)协调、处理本地区

内的价格争议。

2、《天津市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管理办法》(津政令第48号):第七条民

事诉讼案件、行政诉讼案件、仲裁案件的涉案财物价格鉴定,可以委托

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进行。

	实施机构
	天津市河东区价格认证中心

	职责边界
	区级权限

	运行流程
	受理申请－审核并做出决定－告知－按规定备案

	运行要件
	价格认定协助书、价格认定结论书、工作程序单、签发单

	责任事项
	事前: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。

事中: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;依法受理或不受理(不予受理的告知理由);

审核委托人提交的价格鉴定(认定)委托书及相关材料;做出行政确认

或者不予行政确认的决定(不予确认的告知理由);按时办结;法定告

知;出具结论。

事后:适时了解执行情况,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。

	监督方式
	部门电话：242127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hd_fgw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信来访地址：河东区东兴路7号


PAGE  
- 1 -

